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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六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2016 年 2 月 3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二月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有學者在二零一四年九月表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稱「強積金」）

核准受託人及基金經理，過去十三年至少合共收取超過 700億元費用，當

中尚未包括基金交易費用。該名學者又指出，即使政府已實施「半自由行」

（即「僱員自選安排」），強積金平均收費率仍接近百分之一點七，一年蠶

食近 100 億元強積金供款。近日有評論認為，強積金對退休後最有可能墮

入社會福利安全網的低收入人士來說毫無幫助，「低回報兼零保險的強積

金，不是形同虛設，直頭無好過有」。與此同時，一直有市民質疑強積金

的作用是否已由協助僱員「累積退休儲蓄」，變為保障受託人及基金經理

收入，因而要求廢除強積金計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強積金制度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運作至今，受託人及基金

經理過去十五年多合共從強積金供款中收取多少費用； 

 

（二）鑑於僱員多年被強迫向強積金供款，供款卻被受託人及基金經理大

幅蠶食，有否評估該情況有否抵觸強積金計劃協助僱員「累積退休儲蓄」

的目標；及 

 

（三）一九九九年及二零零零年成立的盈富基金及強積金的回報率，均為

百分之二點七，惟盈富基金平均開支比率僅百分之零點一，遠低於強積金

平均開支比率百分之一點六九，而盈富基金每年兩次分派投資收益，上市

至今股息率達百分之四點零八，相對沒有派發股息的強積金，更能發揮「累

積退休儲蓄」作用，並凸顯強積金高成本低收益弊端，有鑑於此，政府會

否因應強積金不合理高收費及低成效，考慮廢除強積金計劃以息民怨？ 

 

答覆： 

 

主席： 

 

（一）強制性公積金（下稱「強積金」）是一個私營管理的退休制度。主



要的服務提供者為核准受託人、保管人、計劃管理人及投資經理。服務提

供者收取的費用或開支一般從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所投資的基金資產中

扣除。所有強積金成分基金的整體平均基金開支比率已由二零零七年的

2.10%下降至二零一六年一月底的 1.60%，減幅達 24%，為有紀錄以來的新

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下稱「積金局」）並沒有核准受託人及基

金經理就其服務收取的費用或開支的分項數據。 

 

（二）以強制性私營退休保障計劃推出的強積金制度，旨在透過硬性規定

就業人口及其僱主供款，為他們在工作時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儲蓄。制度

的作用是與其他退休保障支柱，共同協助香港的就業人口作退休儲蓄。 

 

  在實施強積金前，估計香港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口受到某種形

式的職業退休保障計劃保障。目前，約 255 萬名僱員已登記成為計劃成員，

佔按法例必須參加強積金計劃的僱員的 100%，與其他設有強制性退休保障

制度的國家相比，此乃極高的水平。另有 21萬名自僱人士亦是計劃成員。

由強積金制度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成立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期間，向強積金制度作出的總淨供款額為 4,752億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

一月三十日，由總淨供款額所產生並已扣除費用及虧損的累算權益已增長

至 5,895.5億元，當中 1,140 億元為已扣除費用及收費的淨投資回報。在

這十五年間，強積金制度在扣除費用及收費所錄得的年率化內部回報率為

3.1%，高於同期為 1.8%的平均每年通脹率。此外，隨着強積金的自願性供

款由二零零七年的 41億元（佔同年總供款的 13%）增至二零一四年的 128

億元（佔同年總供款的 21%），升幅達 200%，可見社會逐漸確認強積金制

度能有效發揮退休保障的功能。故此，強積金制度正發揮其協助就業人口

儲蓄的角色，並使他們的供款有所增值。 

 

（三）香港盈富基金是一個緊貼指數的零售基金，而強積金計劃並非一項

投資產品，而是一個退休儲蓄制度，將兩者作出比較並沒有意義。除了管

理投資外，強積金計劃服務提供者亦提供一籃子服務，包括收集和分配僱

主的供款、協助追收僱主拖欠的供款、定期向規管機構呈交報告、處理計

劃與計劃之間的權益轉移及計劃內的基金轉換、審核和處理提取強積金申

請等。我們必須理解，管理像強積金制度這樣一個由個人帳戶組成的退休

儲蓄制度，難免會牽涉行政成本，而香港盈富基金不會有這些成本。 

 

  至於投資收益表現方面，強積金制度並非只有單一基金，而是由眾多

投資目標不同的基金組成的。強積金制度的整體回報受到計劃成員的集體

選擇及多個不同資產類別和地域的投資回報所影響。因此，強積金制度的

資產分配是混合而多元化的，與盈富基金只集中投資於香港股票不同。 



 

  另外，與其他退休儲蓄制度一樣，在強積金制度下，把強制性供款進

行投資所產生的任何投資回報，均全數及即時作為累算權益（即累積供款

及投資回報）而歸屬於該計劃成員。而由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

必須保存至計劃成員年屆 65 歲退休年齡，或直至符合《強積金條例》指

明的其他情況為止。因此，強積金計劃不會定期分派投資收益。 

 

  政府和積金局向來以保障及提高計劃成員的利益為首要目標。過去十

年，積金局推出多項不同措施，致力推動收費下調。 

 

  我們同意減費速度要更快、幅度要更深。我們已向立法會提交《2015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規定核准受託人在二零一六年

年底前，在每個強積金計劃下，提供有收費管制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收

費上限為每年淨資產值 0.75%。我們相信預設投資策略有助推動收費下

調。我們正協助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以冀盡快引入有收費管制的預設投

資策略。 

 

 

完 


